岳阳市林业局

关于《岳阳市林业局关于公布规范性文件清理结果的公告（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一、出台文件的背景

按照上级行政规范性文件专项清理工作要求，市林业局组织对我局现行有效的行政规范性文件进行清理。

二、文件起草的政策依据

1、《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省政府令第222号)

2、《湖南省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省政府令第242号)

三、文件的起草过程

根据《湖南省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我单位组织局属各单位对部分现行有效的行政规范性文件进行清理工作，要求全面对照上位法“立改废”情况，对与上位法规定不一致、不衔接、不配套的情形进行梳理。

局属各单位经过全面评估，提出初步清理意见，后经我单位集中审查、复核，形成初步清理结果，拟定《岳阳市林业局关于公布规范性文件清理结果的公告》（征求意见稿）。

四、主要内容说明

经梳理评估，拟提请废止1件行政规范性文件，为《岳阳市林业局关于印发市场主体轻微违法行为不予林业行政处罚清单市场主体一般违法行为从轻减轻林业行政处罚清单的通知》（岳市林法[2021]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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